临时租车及学生交通车租车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础信息
1.项目名称：临时租车及学生交通车租车服务
2.项目预算金额：48.8万元
3.服务地点：桂林市及桂林周边县市
4.服务期限：1年
1）乐群校区往返东城校区学生交通车：2026年4月1日到2027年3月31日
2）漓东院区往返乐群校区、东城校区学生交通车：2026年4月23日到2027年3月31日
3）临时租车：2026年4月1日到2027年3月31日
5.服务内容：按采购方要求接送乘客。
6.报价要求：
1）临时租车按用车地点与车型报价（按小车、中巴、大巴等），详见附件1
2）学生交通车：
乐群校区往返东城校区学生交通车：当天一次用车价格及当天上午、下午用车各一趟价格（不同车型分开报价）
漓东院区往返乐群校区、东城校区学生交通车：当天一次用车价格及当天上午、下午用车各一趟价格（不同车型分开报价）
二、服务责任要求
1、车辆状况良好，功能正常，无异味，车辆乘坐舒适卫生；在国家规定可使用年限内；手续、证照齐全合法合规；
2.我院除支付租用车辆费用外，不承担其他费用（车辆租赁服务的价格，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单位租车期间发生的车辆年审等费用、司机保险、车辆保险、乘车人保险、油费、司机食宿等）；
3.中标单位负责提供合法的营运车辆及驾驶员；身体健康、遵纪守法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技术水平，按时到指定地点接送客户，行车安全准时，遵守我院的规章制度，不超速违章，车辆外观整洁；
4.中标单位需保证有备用车辆，以备车辆故障、事故或者抛锚时使用，产生的费用投标方自行负责；
5.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至少投保以下险种：交通强制险、车损险、商业第三者责任险【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少于20万元（含20万）】，车上乘客座位险不少于50万元（含50万），并且投保座位数量与车辆核载座位数量一致；
6.中标单位按照采购人使用人数安排车辆，不得有超载现象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规范驾驶，确保乘客安全，如发生事故一切费用及责任由乙方负责；
7.驾驶员要求（提供驾驶员配置方案）
中标单位安排驾驶技术娴熟、经验丰富、服务态度良好的司机、不得索要红包或其他任何费用，中标单位对驾驶员的言行负完全负责。
驾驶员应具备的条件：
1）驾驶员应持有合法的从业资格和具有相应准驾车型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，且驾驶技术好、服务态度好，身体健康，年龄最好在35周岁以上，50周岁以下。
2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无重大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。
8.不得转包或者分包。
三、费用结算与其他要求
中标人以实际用车费用（用车单价*次数）按季度进行结算。
四、资质要求
1.具有汽车租赁（或交通服务）的经营资质；
2.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县际包车客运，市际包车客运；
3.需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经营范围包含包车客运（县际、市际、省际）。
4.资质证照在有效期之内。









附件1：
	序号
	用车地点
	车辆大小

	1
	桂林市区
	
按小车、中巴、大巴等车辆大小报价

	2
	资源
	

	3
	灌阳
	

	4
	灵川
	

	5
	永福
	

	6
	兴安
	

	7
	阳朔
	

	8
	平乐
	

	9
	恭城
	

	10
	临桂
	

	11
	全州
	

	12
	荔浦
	

	13
	龙胜
	

	14
	雁山
	

	15
	钟山
	

	16
17
	邵东
	

	17
	梧州
	

	18
	贺州
	

	19
	贵港
	

	20
	河池
	

	21
	邵阳
	



